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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陈克正报道：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金融监管
总局联合召开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
制工作视频调度会议。会议透露，自
1 月份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工作
部署以来，各地和相关金融机构迅速
行动，建机制、提名单、抓落实，工
作取得良好开局。截至 2 月 28 日，全
国 31 个省份 276 个城市已建立城市融
资协调机制，共提出房地产项目约
6000 个 ， 商 业 银 行 快 速 进 行 项 目 筛
选，审批通过贷款超2000亿元。

会议指出，各城市要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乘势
而上，扩大融资协调机制成效。会
议强调，各地要扎实做好融资协调
机 制 有 关 工 作 ， 抓 项 目 “ 白 名 单 ”
质量、抓工作进度、抓项目建设、抓
宣传引导。按照协调机制“应建尽
建”原则，3 月 15 日前，地级及以上
城市要建立融资协调机制，既要高质
量完成“白名单”推送，又要高效率
协调解决项目的难点问题。要严格按
照标准做好项目筛选，经金融机构确

认后形成第一批合格项目名单。金融
机构应加快审核。按照“推送—反
馈”的工作闭环，金融机构及时反馈
项目存在的问题，城市融资协调机制
要第一时间统筹解决，待项目符合条
件后再次向金融机构推送，共同推动
融资尽快落地。各省融资协调机制要
对城市推送项目进行监督指导，督促
城市及时将不合格项目移出“白名
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金融监管
总局将建立联合调度、及时通报机
制，定期通报各省和城市的融资需求

落实情况。
会议要求，金融机构要建立专门

工作机制，优化贷款审批流程，完善
审批制度，细化尽职免责规定。要主
动对接融资协调机制，按照市场化、
法治化原则加快授信审批，提高项目
落地效率，满足合理融资需求。要落
实好项目闭环管理，对暂时无法提供
融资的项目要及时反馈相关问题。要
加强贷款“发放—使用—偿还”闭环
管理，防止贷款被挪用，保障信贷资
金安全。

276个城市已建立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
共提出房地产项目约6000个，筛选项目已审批通过贷款超2000亿元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蒋雯菁报道：
近日，江 门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
江门市金融工作局、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江门监管分局联合工商银
行江门分行及企业代表举办江门市
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优质项目——
怡福峰荟苑项目融资首发仪式。江
门市副市长、市房地产融资协调工
作 专 班 组 长 林 健 生 出 席 仪 式 并 见
证。

2 月 23 日，江门市向金融机构推
送第一批给予融资支持房地产项目，
并积极搭建政银企沟通平台，协调解
决存在的问题。工商银行江门分行获
取项目名单后迅速行动，针对新会区
怡福峰荟苑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在市
专班的指导下，通过建立授信绿色通
道、优化审批流程等方式，在一周内
陆续完成项目授信、合同签署、资产

抵押、账户开立及首笔放款等全部工
作，在有效落实项目资金封闭管理的
前提下，于 2 月 29 日实现项目总授信
5 亿元及首笔提款 2000 万元，促进项
目春节后快速动工，成为江门市首批
落地融资项目，也是在协调机制下全
省工行系统首笔新发放的住房开发贷
款。

记者从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了解到，目前江门市内各银行均积极
推进融资对接工作，3 月 1 日，农业银
行江门分行向江海保利大都汇项目新
增发放贷款 0.8 亿元，是本周在融资协
调机制下的最大额度放款。据悉，江
门市第一批给予融资支持房地产项目
共 26 个，融资需求共约 100 亿元。截
至 3 月 1 日，江门市第一批项目已审
批落地授信额度 7.438 亿元，新增发放
融资1.838亿元。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陈小珊报道：
近日，阳江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落
地，第一批 4 个项目列入房地产项目
融资需求“白名单”，涉及的房地产
项目资金需求额度约6.9亿元。

今年 1 月，住房城乡建设部、金
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 《关于建立城市
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的通知》。为用
好政策工具箱，精准支持房地产项目
合理融资需求，2 月以来，阳江启动
相关工作，及时建立市房地产融资协
调机制。同时，成立房地产融资协调
机制办公室，通过不定期组织各方研
判会商房地产市场形势和房地产融资
需求，推动房地产开发企业和金融机
构精准对接，筛选确定给予融资支持
的房地产项目“白名单”，向金融机
构推送，推动房地产金融政策尽快落
地。

在建立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的同
时，阳江积极启动两个沟通平台的搭
建工作。一是部门会商平台，由市政
府分管领导为召集人，住建、金融监
管总局各派出机构、自然资源、税务
等多部门联动参与。二是政银企合作
平台，推动房地产企业和金融机构精
准对接、更好协作，满足房企合理融
资需求。

经过前期的筛选和研究，阳江第
一批共 4 个房地产项目被列入融资推
荐“白名单”，共涉及房地产项目资金
需求额度约 6.9 亿元。接下来，阳江市
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办公室将按照

“成熟一批、确定一批”的原则，推出
更多批次“白名单”，推动房地产企
业和金融机构精准对接，建立贷款资
金封闭管理运行机制，加强项目预售
资金监管，确保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报
道：近日，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发布 《关于调整我市普通住房价
格 标 准 的 通 知 （东 建 房 〔2024〕 5
号）》（以下简称 《通知》），新的
房价标准将于 3 月 1 日起正式执行，
有效期至2024年8月31日。

《通知》 提到，根据各园区、
镇街普通住房 2023 年下半年平均交
易价格情况，按照单套住房建筑面
积计算，东莞市享受优惠政策的普
通住房实际成交价格按园区、镇街

划分为四类标准。
一类标准为南城街道、松山湖

高新区、东城街道、滨海湾新区、
莞城街道，价格标准为低于 42762
元/平方米 （含本数）；二类标准为
长 安 镇 、 大 朗 镇 、 虎 门 镇 、 塘 厦
镇、万江街道、凤岗镇、寮步镇、
厚街镇、大岭山镇，价格标准为低
于 33981 元/平方米 （含本数）；三类
标准为黄江镇、高埗镇、道滘镇、
沙田镇、清溪镇，价格标准为低于
26678 元/平方米 （含本数）；四类标

准为茶山镇、石龙镇、樟木头镇、
石碣镇、东坑镇、望牛墩镇、麻涌
镇、横沥镇、常平镇、洪梅镇、中
堂镇、桥头镇、企石镇、石排镇、
谢岗镇，价格标准为低于 20471 元/
平方米 （含本数）。

记者了解到，东莞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在今年 2 月 6 日就发布过

《关于调整我市普通住房价格标准的
通知 （东建房 〔2024〕 3 号）》。相
较于 2 月 6 日发布的通知，此次通知
中一类标准从原来 45047 元/平方米
下降至 42762 元/平方米，下调 2285
元/平方米；二类标准从原来 34798
元/平方米下降至 33981 元/平方米，
下调 817 元/平方米；三类标准从原
来 27035 元/平方米下降至 26678 元/
平方米，下调 357 元/平方米；四类
标准从原来 21702 元/平方米下降至
20471 元/平方米，下调 1231 元/平方
米。同时，长安从一类标准划入二
类标准；黄江、高埗从二类标准划
入三类标准；茶山、石碣、东坑、
石龙和樟木头从三类标准划入四类
标准。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陈克正报道：《佛
山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
法》（佛房金管〔2023〕68 号）已于 3 月 1 日
起实施。

根据该管理办法，购买首套住房
的，单缴存职工家庭贷款最高额度提高
至 60 万元，双缴存职工家庭贷款最高额
度提高至 100 万元，其中购买首套自住
房且符合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标准的、
已认定为装配式建筑项目的和属于多孩
家庭（三孩以上）其中一项条件，可分别
上浮 10%，上浮比例可累加，即单缴存职
工家庭贷款最高可贷额为 78 万元，双缴
存职工家庭最高可贷额为 130 万元。缴
存职工可根据个人需求，向受委托银行
提交贷款申请。

根据此前佛山发布的 《关于阶段性
提高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资金即将
达到上限的通告》，截至 2 月 2 日，佛山市
阶段性提高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资
金即将达到 20 亿元上限，目前剩余额度
约为 6300 万元。当贷款审批金额达到资
金总额度上限时，将恢复按《佛山市住
房公积金住房抵押贷款办法》（佛房金管

〔2021〕14 号）文件执行，即单缴存职工贷
款最高可贷额为 30 万元，夫妻双方同时
申请的，最高可贷额为60万元。

江门 首批融资优质项目落地

推动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落地

阳江 4个项目列入融资“白名单”

佛山公积金再出新政 东莞再次调整普通住房价格标准

调整普通住房价格标准，有利于进一步刺激住房消费。（图源：东莞发布）


